
济林〔2025〕2号                     签发人：王伟国
                   办理结果：B
关于对市十五届人大五次会议第135号建议的答  复
孙建军、王石柱、卢红战代表：

您好！您提出的关于“推动济源市林下中药材种植和发展”的建议已收悉，根据《济源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认真做好2025年市人大代表议案建议办理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我们高度重视，及时对近年来济源林下经济发展情况进行了认真梳理，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据统计，2024年济源共新增发展林下经济面积1.39万亩。其中，新增林下种植面积0.91万亩，主要为冬凌草、丹参、地黄等林下中药材和南瓜、红薯、花生等林下经济作物，林下中药材种植面积仅为0.665万亩。2025年，河南省林业局向我市下达林下经济发展目标，新增发展林下经济面积为1.16万亩（含林下种植、林下养殖、林下采集、森林景观利用），并且下步将不再出台新增发展面积计划，主要以提质增效为发展方向。年初，经对各镇有林下经济发展意向的情况进行摸底，全市有意愿发展林下中药材种植的镇计划种植总面积为0.426万亩。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省级财政资金林下经济扶持项目，鼓励引导龙头企业、林业专业合作社、家庭林场等多种新型经营主体充分挖掘林下资源在绿色发展中的潜力，不断加大投资规模，探索形成新的林下经济发展模式，让林下中药材产业直接或间接带动林农从事生产、管理、加工，实现增收致富；力争将林下中药材产业逐步打造成种养、收获、加工、销售一条龙的完整产业链，让其成为农民增收新的增长点。

主要措施如下：一是优化区域布局，推动产业发展。根据济源林地资源禀赋、森林分布格局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分类施策，注重挖掘林下经济产业文化和王屋山传统地道药材品种，努力培育具有济源特色的林下中药材发展区域。

二是激活生产要素，增添发展活力。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引导和推动农民依靠森林资源发展林下中药材产业。依托省林业局财政扶持相关政策在林下经济发展项目方面予以重点支持，切实为山区农民增收致富创造条件。

三是培育经营主体，促进优质发展。引导和扶持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协会、家庭农（林）场、专业大户等新型林业经营主体，优先支持其申报林下中药材相关扶持项目。培育和推广“龙头企业+合作组织+基地+农户”产业化运作模式，从政策指导、技术培训、市场信息、林权管理等方面为林下中药材经营者和农户提供服务。

感谢您对我市林下中药材种植和发展事业的关心支持。

                             2025年7月11日

联系单位及电话：济源市林业局  6913100
联系人：牛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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